
瑞丽市供销社联合社2020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

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
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资金

二、立项依据

《中共瑞丽市委瑞丽市人民 政府关于深化改革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瑞发[2018]21号），供销合作社是为农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，是党和政府做好“三农”工作的重要载体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关心支持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，按照职责分工，落实好相关政策措施，形成推进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合力，重点支持供销合作社健全完善基层组织经营服务体系、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农业产业化发展建设、农产品现代流通网络建设、发展电子商务等。市财政对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在资金上给予必要支持，并支持建立供销合作社发展基金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瑞丽市供销社联合社。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通过全面深化供销综合改革，努力发展一批为农服务的供销合作社社有企业，培育一批推进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体系建设的规范化农民合作社，建立一个上下贯通、开放包容的供销合作社新体系和运行高效、科学管理的机制，建设一支开拓创新、勇于担当的干部职工队伍，把供销合作社系统打造成为与农民联结更紧密、为农服务功能更完备、市场化运行更高效、合作经济组织体系更完整、规模优势更加明显的为农民生产生活服务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，成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纽带，在加快推进高原特色现代农业、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、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。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发展，推进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合力，重点支持供销合作社健全完善基层组织经营服务体系、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农业产业化发展建设、农产品现代流通网络建设、发展电子商务等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资金主要用于农民合作社及示范社、基层社业务指导和日常工作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资金根据预算资金安排5万元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2020年1-6月主要指导发展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，2020年7-12月主要指导规范合作社的章程、财务制度及人事管理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，充分发挥供销合作社服务“三农”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，加快推进全市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，是关系瑞丽市农村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大事，目前瑞丽市有合作社91家，入社社员5000多户，带动农户2万户。合作社已做到全市乡镇一村一社，行业涉及农林牧副渔全行业。合作社示范社的搭建，使合作社示范社起到带动社员及农户增收的效应。基层社改造提升，政府扶持供销合作社的政策要向基层供销社倾斜，支持有条件的基层供销社作为相关涉农政策和项目的实施主体，承担公益性服务。
